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批复泉州市第一医院

东街院区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退役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

泉州市第一医院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泉州市第一医院东街院区核医学科工作场

所退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为报告表）和申请审批

的函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

一、本次退役的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项目位于泉州市鲤城区

东街 248-252 号泉州市第一医院东街院区孙中山纪念楼二楼核

医学科 ECT 显像检查区域和 I-131 核素使用区域，包括 ECT 机

房、候诊厅、高活室、注射室及卫生间、患者走廊、甲癌病房

及卫生间、废物室、甲功仪室、卫生通过间、待诊区、通道、

办公室、更衣间、操作间等用房，拟退役的射线装置为 1 台 ECT

设备（属Ⅲ类射线装置），拟退役的核素为 I-131、Tc-99m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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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r-89。

本次拟退役的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已于2023年 6月停止运行

并封闭管理，场所内无放射性药物，无放射性废气产生，放射

性固体废物于 2023 年 11 月最后一次处置，放射性衰变池中遗

存约 5m
3

废水。

该场所退役前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，退役后

各用房转为普通工作场所并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要求。

二、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及辐射防护措施前

提下，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的内容及拟采取的辐射防护措施

实施项目退役。

三、你单位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射防护与安全

管理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按照报告表中的方案进行退役，落实退役阶段

的γ辐射剂量率监测、β表面污染监测、个人剂量监测，并规

范建立监测记录档案，确保满足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

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的相关要求。

（二）退役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可作为普通医疗废物处

置，放射性衰变池中遗存的废水可排入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。

（三）退役完成后，你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辐射

环境终态监测，确保场所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，确保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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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内遗留的设备和用品等满足清洁解控的要求。

四、你单位须按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

经验收合格后向我厅申请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。

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（20 个工作日内）将经审批

的报告表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。请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对项

目的日常监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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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9 月 2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泉州市生态环境局，省辐射环境监督站，省环境科学研究院，江

西省地质局实验测试大队。


